
外贸干货：澳洲公司税务汇总

产品名称 外贸干货：澳洲公司税务汇总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企业所得税

中国股东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在澳注册成立的公司在法律上和税务上都拥有其独立的身份。根据澳大利亚
法律，在澳注册公司被认定为澳大利亚的纳税居民，需按照其应税收入或有税务亏损结转的公司及其分
支机构，需要向澳大利亚税务局进行年度所得税申报，以及缴纳澳大利亚企业所得税，目前的企业所得
税率为30%。除第一个年度外，所有经济 实体须采用12个月作为一个会计年度，第一个纳税年度可延长
至23个月。通常税务财年从7月1日起到翌年6月30日止，但也可对税务财年进行调整，以便与母公司的会
计年度保持一致。

 

 合并纳税

合并纳税制度允许多家全资拥有的澳大利亚公司进行合并纳税。当超过一家全资所有的澳大利亚居民公
司或实体开展业务时，这些全资所有的公司可以选择成立一个澳大利亚税务意义上的合并纳税集团，并
且只需递交一份合并的年度税务申报表进行合并保税。当这些公司由同一家澳大利亚控股公司所持有，
或者为同一家外国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多个同级子公司时，均可以选择合并纳税。对关联企业而言，成立
合并纳税集团并非强制规定，公司仍可选择继续独立进行税务申报。但是若公司不选择合并纳税，可以
适用的集团内减免是非常有限的。合并纳税制度也可适用于同一家外国公司全资拥有的若干家澳大利亚
子公司。需要注意的是，合并纳税制度不允许分支机构加入合并纳税集团。合并纳税集团内的企业在所
得税上被视作为一个纳税实体，仅须提交一份。

 

 资本利得税

一般而言，资本性收益和损失无需缴税或得到税前扣除，但是需缴纳一定额度的资本利得税（CGT）。



资本利得的净利润包括在应纳税收入内且须按照30%的企业所得税征收。当澳大利亚公司出售其持有的
有实质经营活动的外国公司的股权时，在特定情况下，出售境外股份获取的资本利得（或资本损失）有
可能被减免。应税资本利得应包括在所得税应税收入中，并且按照一般收入征收所得税。

对于非澳居民的在澳分支机构来说，他们需要按照应税澳大利亚财产的收益缴纳资本利得税，应税财产
包括“应税澳大利亚不动产”、“ 间接持有澳大利亚不动产的权益”、通过澳大利亚常设机构运营的企
业及期权、拥有收购上述应税资产的权利及期权。

 

 应税收入

分支机构的应税收入包括应归属于该分支机构的全部来源于澳大利亚的收入，以及出售澳大利亚应税资
产中获得的应税资本利得。澳大利亚子公司的应税收入包括其全球收入（居民企业的收入在境外已征税
的情况下，可适用外国税收抵免政策），及从出售应税资产中获得的应税资本利得。

 

 

 利润调回

分支机构的税后利润调回不必缴纳预提所得税。澳大利亚子公司的利润作为股息调回至境外控股公司时
，须就未付税的股息缴纳预提所得税。通常情况下，若股息已缴纳30%的企业所得税，那么该股息可被
视为是已付税股息，无论股息支付发生在付税当年（或后续年度）。

 

 源于澳大利亚的收入在境外的征税时点

通常来讲，分支机构来源于澳大利亚的收入会在收入获得时被其总公司所在的境外国家视作为应税收入
，而不是在分支机构将利润汇回时。而来自澳大利亚子公司的收入则一般在利润汇回时进行征税，除非
该子公司适用于其总公司所在的境外国家的受控外国公司的相关规定（建议投资者在该境外国家就相应
法规寻求进一步咨询建议）。建议在开始运营前，投资者应在其母公司所在国家寻求具体咨询建议，以
便提前了解澳大利亚运营在投资者所在国家将会产生的税务影响。特别是股息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将按澳
大利亚与母公司所在国之间的国际税收协定的相关条款确定。

 

 税务亏损

（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在澳大利亚产生的经营亏损可无限期结转，用以抵扣未来年度的利润。但在公司
不符合“所有权延续”测试，也不符合“相同经营测试”时，公司以前年度的产生的税务亏损将不予抵
免未来年度的利润。建议投资者同时参考所在国所得税税法中关于澳大利亚子公司或分支机构营业亏损
的相关规定。

 

 



关税和间接税

 关税

澳大利亚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及世界关税组织（WCO）成员国之一，其关税法规和程序与相关原
则相一致。澳大利亚海关在货物进口时征收关税，对大多数货物而言，关税的一般税率为关税计税价值
的5%，这通常代表了合理的货物离岸价格（FOB）。除消费税应税商品外，比如烟酒，关税从价计征，
税率可为0%、5%或10%。进口产品的具体关税税率依货物的关税类别而定。澳大利亚给予个别货物关税
减免的优惠，这些优惠主要适用于那些在澳大利亚没有可替代产品的情形。另外，针对某些行业如采矿
业、农业、食品加工业和包装业、制造业及天然气、电力及水供应业、资源加工业等，澳大利亚政府也
提供相应的关税减免优惠。澳大利亚签署了若干自由贸易协定（FTA），例如中国、美国、东南亚国家
联盟（ASEAN），所以从特定国家来源的货物有可能享受进口关税减免的优惠待遇。澳大利亚一直在积
极与其他国家协商新的自由贸易协议，每项协议都有具体的产地规定，是享有优惠关税税率的前提条件
。

 商品和服务税

商品和服务税（GST）是对应纳税的商品、服务或“任何其他应税事项”征税，是一项间接的、广泛征
收的消费型税种，澳大利亚目前的商品和服务税税率为10%。

 

按照2013年7月1日出台的规定，如果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在澳一年度中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达到或
可能达到7.5万澳元，或一家已非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达到或可能达到15万澳元，那么该分支机构或公司则
需要注册澳大利亚商品和服务税。进行了商品和服务税登记的企业须进行月度或季度商品和服务税申报
，申报内容反映在业务活动报告表中。

另外，净商品和服务税额（应付商品和服务税减去进项税抵扣）应在申报同时向澳大利亚税务局缴纳。
如果公司营业额未到规定而选择不注册该税种，就需要自行承担当地发生费用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税费用
，还需要持续关注公司营业额，一旦达到或超过规定，就必须立刻办理注册。

某些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比如金融服务或产品及住宅出租收入，属于“进项课税”，提供进项课税服务
和产品的供应商无须缴纳商品和服务税，但须对购入服务和产品支付商品和服务税，并且无法申请该进
项税退税。

商品和服务税是对在澳大利亚境内提供的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外征收的，而任何进口到澳大利亚
的商品都必须缴纳商品和服务税，进行过商品和服务税登记的企业可就进项税（购买物品）获得进项税
抵扣，正确使用公司或实体来进口商品可以保证获得进项税抵扣的成功率。

 

 业务活动报告表

公司应缴的或税务局征收的大部分税款应统一按月或按季度向澳大利亚税务局缴纳。企业必须申报业务
活动报告表来记录每一项缴纳的税款。即将支付的税款总额划分为公司预缴税款（企业税预缴税款）、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雇员税）、员工福利税、商品和服务税等。为完成业务活动报告表，公司必须及
时记录收入及支出。这些记录应提供业务活动报告表所需信息，并满足企业内部报告的要求。



 

 

 

印花税

各州和各领地对印花税的规定不同，但一般来说印花税是各州和各领地针对特定交易而征收的。公司设
立无需缴纳印花税，但如果涉及到公司股权的交易或转让就可能需要缴纳一定额度的印花税，而相关规
定和税额取决于公司设立地、公司在澳主要资产的形式和所在地等。

 

 股权转让税

非上市公司如果注册地或者股权登记所在地是在新南威尔士州或者南澳州，那么在股权转让时就有可能
需要缴纳印花税，适用0.6%的从价印花税税率。

 

 土地持有税

当收购一家在澳直接或间接拥有土地或土地权益的公司股权时，需通过参考各州/领地的对于“土地”的
定义和税收的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缴纳土地持有税。土地持有税的税率一般为5.5%，最高可至7%。

 

来源：《澳大利亚贸易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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